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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背景、过程和依据
为落实好国家和省市相关要求，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提升我区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培育一批发展潜力大、竞争实力强的限上商贸流通企业，由烈山区商务局牵头，根据《淮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淮北市产业扶持政策清单的通知》（淮政〔2023〕13号）等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烈山区促进商贸流通业发展若干政策（试行）（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内容
（一）支持商贸流通企业上台阶
1.对限额以上商贸流通企业年零售额（含线上线下）首次达到5000万元、1亿元、5亿元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补2万元、3万元和5万元；年零售额超过5亿元的限额以上商贸流通企业，以5亿元整数倍为一个档次计算，每达到一个档次的，再奖补3万元，单个企业最高奖补不超过30万元。
2.对当年零售额达到5000万元及以上且年商品零售额增速超过全区限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5个百分点及以上的限上商贸企业，给予1万元一次性奖补。
3.对制造企业或引进上下游企业在烈新注册设立的销售公司，当年零售额达到1亿元及以上，给予3万元一次性奖补；当年零售额达到5亿元以上的，给予5万元一次性奖补。
4.对于新纳统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企业法人在库内正常经营一年以上的给予3万元一次性奖补；对于新纳统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个体工商户在库内正常经营一年以上的给予1万元一次性奖补。
（二）支持新建改造商贸基础设施
5.鼓励在烈注册连锁商贸流通企业在社区推动品牌连锁便利店建设，单体营业面积达30平方米、100平方米及以上，数量达5家及以上，持续经营满一年，且统一形象标识、统一服务标准、统一进货采购、统一物流配送、统一设施配套、统一结算、统一门店管控和管理的，按30平方米—100平方米每家1万元、100平方米以上每家3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10万元。
6.培育打造特色商业街区，对经省市级商务部门认定的定位准确、特色鲜明，具有较大影响力、辐射力强的且投入运营的特色商业街区，建设有效长度300米以上，店铺数量60家以上，总经营面积不低于3万平方米，按其投资额的0.5%给予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20万元。
（三）支持商贸企业评先评优
7.开展老字号认定工作，对新获得中华老字号、安徽老字号的企业，分别给予3万元、2万元一次性奖励。
（四）激励限额以上商贸单位培育
8.对于承担限额以上商贸业培育的载体单位（镇办），经统计部门认定为新增企业后，按照新企业(企业于前一年10月以后注册)纳统的，给予一户0.5万元培育工作经费；老企业纳统的，给予一户 0.3万元培育工作经费，个体工商户给予一户0.2万元培育工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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